臺北市   學年度蘭雅國中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學習輔導計畫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及相關評量紀錄（如縮短修業年限申請表件）
	學生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學籍所在班級
	年      班      號
	導師姓名
	


二、學習輔導計畫(可參考附件五)
	（一）長期教育目標



	（二）學習科目、上課地點（班級）、授課教師

	學習科目
	上課地點（班級）
	授課教師

	
	
	

	
	
	

	
	
	

	
	
	

	
	
	

	（三）課程調整說明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四）家庭支持狀況

	1.家居生活情形：

	2.自主學習狀況：

	3.親子互動情形：

	4.家長管教態度：

	5.家長可提供學生學習之資源：

	（五）自學或至校外學習之安全維護或交通往返安排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六）加速或充實學習所需之授課鐘點費支付情形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七）縮短修業年限通過後之（各科）教學計畫【若不敷使用，可自行新增】

	科目：
	教學者簽名：
	填寫日期：

	1.短期教育計畫

	週次
	學習內容
	教學方法
	評量方式
	評量結果
	評量日期

	
	
	
	
	
	

	
	
	
	
	
	

	
	
	
	
	
	

	
	
	
	
	
	

	
	
	
	
	
	

	
	
	
	
	
	

	
	
	
	
	
	

	
	
	
	
	
	

	
	
	
	
	
	

	
	
	
	
	
	

	
	
	
	
	
	

	
	
	
	
	
	

	
	
	
	
	
	

	
	
	
	
	
	

	
	
	
	
	
	

	
	
	
	
	
	

	
	
	
	
	
	

	
	
	
	
	
	

	
	
	
	
	
	


三、追蹤輔導紀錄（縮短修業學習後之觀察評量）
	科目：
	教學者簽名：
	填寫日期：

	一、學習反應與特殊表現
	申請時不需填寫，期末再由導師/任課教師填寫。

	二、社會適應情形

（包含學生與同儕互動情形、壓力調適、自我管理等行為表現）
	申請時不需填寫，期末再由導師填寫。

	三、總評及建議
（包含學生縮短修業學習之整體適應評量及對於學生應否繼續縮短修業學習之建議）
	1.縮短修業學習後之整體適應評量
申請時不需填寫，期末再由導師/任課教師填寫。

	
	2.是否適合繼續縮短修業學習之評估建議
申請時不需填寫，期末再由導師/任課教師填寫。


	家長
簽章
	導師
簽章
	承辦人員
簽章
	承辦處室
主任簽章
	校長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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